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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治和预防水城县职务犯罪的思考

章英娇

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民生领域、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各项民生和环保项目正在

如火如荼的建设中，水城县正在向生活宜居城市的目标稳步迈进，但在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一些心存投机暴富非法目的的商人，

不惜采取非法手段腐蚀拉拢某些主管、监管部门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企图通过非正常渠道谋取利益。通过对近几年来反贪局、

反渎局查办的 29件案件进行分析，发现民生领域、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成了职务犯罪多发高发之地。

一、各类职务犯罪案件的主要特点

（一）犯罪牵涉的领域更广

随着水城县经济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扶贫开发、教育、医疗卫生系统、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成为广大人

民群众关注的热点，也是职务犯罪易发、多发领域。民生和生态环保等项目成为商人追逐的“香饽饽”，这些领域的项目工程

建设的主管部门和监管部门的领导、负责人、工作人员也成为易引发职务犯罪的高危人群。如水城县某局赵某某贪污案，身为

国家涉农、惠农基础设施资金的管理人员，不仅不认真妥善管理基础设施资金，为民谋福利，还侵吞基础设施资金共计 89.795

万元，给国家带来了重大损失，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2014年查处的职务犯罪涉及民生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抢险救灾、扶贫开发、征地补偿、资金管理使用方面，而 2015年查

处的职务犯罪涉及民生领域职务犯罪案件则多发在医疗卫生系统、教育系统、扶贫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扶贫资金管理使用方

面，同时还涉及生态环保领域、安全生产、公安系统，与 2014年相比牵涉领域更广，其中发生于医疗卫生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

最多共 11件，件数占立案总数的 37.9%，涉案金额 1036万余元；涉及教育系统的 3件，占总案件的 10.3%，涉案金额为 75.33

万元；涉及扶贫开发的 2件，占总案件的 6.9%，涉案金额 99.295 万元；涉及基础设施建设的 3件，占总案件的 10.3%,涉案金

额 73万元；涉及扶贫资金管理使用的 2件，占总案件的 6.9%，涉案金额 7.43万元；涉及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 4件，占总案件

的 13.8%，涉案金额 40.11余万元；涉及安全生产的 1件，占总案件的 3.4%，涉案金额 212万元；涉及公安系统的 3件，占总

案件的 10.3%，涉案金额 8万元。

（二）涉案主体身份和年龄较集中

一是涉案人员多为基层组织和单位的负责人。在所查办的 29件 45人职务犯罪案件中，有医疗卫生系统院长及负责人 9人，

教育系统校长及工作人员 7人，村“两委”班子负责人 5人，基层站所负责人及工作人员 13人，乡镇领导及部门负责人 8人，

公安系统领导 1人，企业负责人 2人。二是涉案人员年龄较集中。所查处的 45人中，有 24人是 70后，占比 53.3%。这些人文

化程度较高、工作经验丰富、社会阅历深，正处于个人事业发展的黄金期，一般都是单位的骨干力量。

（三）系统性串案突出

一是系统腐败气候危害性大。水城县法院立案侦查的 29 件 45 人职务犯罪案件中系统性串案突出，医疗卫生系统串案共查

处 11件 11人，占查处案件的 37.9%，占查处人数的 24.4%。全县 33个乡镇卫生院中有 6个乡镇的卫生院院长涉嫌犯罪，市县

级医院院长及部门负责人有 2 人涉案。医疗卫生系统串案突出，与该系统形成的“潜规则”的腐败气候不无关联，其潜在的腐

蚀性、危害性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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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作案时间长、次数多、金额大。查处的系统串案作案时间跨度长，最长的达十年，短的也有三四年，涉案金额均在 5

万元以上。如水城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中心主任李某某，其作案期间自 2004 年至 2013 年，跨度时间长达十年。又如某乡

镇卫生院院长夏某某任职期间，在药品采购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非法收受他人送的现金合计 78万余元。

（四）犯罪多为贿赂案件且涉案金额大，犯罪手段呈现多样化

在所查处的 29件 45人职务犯罪案件中，涉案金额均在 5万元以上，其中涉案金额在 5万元至 10万元的 4件 7人，占立案

数的 13.7%；10万元至 50万元的 16件 21人，占立案数的 55.2%；50万元至 100万元的 2件 2人，占立案数的 6.9%；100万元

至 500万元的 4件 6人，占立案数的 6.9%；1000万元以上的 1件 1人，占立案数的 3.4%。（另有 2件 8人渎职案件没有涉案金

额）可见，在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中大案比例高、涉案金额大。

在这些犯罪案件中作案手段呈现多样化。有的冒名顶替、一户多领，侵吞扶贫款、茅草房改造款、危房改造款；有的在使

用国家扶贫项目款中采取虚列支出的方式进行贪污；有的是基层工作人员与被扶贫对象相互勾结，共同骗取国家扶贫补偿款项；

有的是在行贿中以“感谢费”“过年过节红包”“考察赞助费”“回扣费”等方式贿赂国家工作人员；有的收受他人贿赂，为

他人谋求非法利益，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等等。

二、各类职务犯罪案件产生的主要原因

（一）涉案人员主观方面的原因是推动其犯罪的内因

1.利益驱使。一方面，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上升时期，旧的利益模式被打破、重塑。在新的利益格局下，不法商人为获取

丰厚的利润，采取各种不正当手段，拉拢腐蚀掌握实权的国家工作人员。另一方面，部分人的思想观念松懈、蜕变，人生观、

价值观发生扭曲，把职位的升迁和物质利益的获取作为工作的主要目的，在金钱面前丧失原则和道德底线，少数国家工作人员，

看见本单位本系统的其他人大把花钱，生活奢侈，而自己辛苦工作，却生活“拮据”，心理产生了偏差，逐步偏离了正确的人

生轨迹。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收受贿赂，弥补心理上的失衡，最终走上犯罪的道路。

2.法制观念淡漠。在查处的案件中，大多被查对象是单位的业务骨干，他们往往注重业务知识的学习，而忽视法律知识的

学习，有的对罪与非罪的界限认识不清，将本单位本系统的“潜规则”视为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认为法不责众。

3.犯罪行为隐蔽，心存侥幸。其中危害民生领域职务犯罪案件隐蔽性强，大多数案件在案发后较长时间内难以被发现。如

在 2015年已查处的 20件 26人危害民生领域职务犯罪案件，有的犯罪事件跨度长达十年，短的也有三四年，使那些有犯罪意图

的人产生侥幸心理，继续实施犯罪行为。

4.心理失衡，贪图享乐。少数国家工作人员，看见本单位本系统的其他人大把花钱，生活奢侈，而自己辛苦工作，却生活

“拮据”，心理产生了偏差，逐步偏离了正确的人生轨迹。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收受贿赂，弥补心理上的失衡，最终走上犯

罪的道路。

（二）社会的客观因素是引发职务犯罪的外因

1.打击职务犯罪的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强。当前，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加大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对腐败分子的打击力度逐年加

大，但是此类犯罪案件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判决处罚时存在职务犯罪轻罚现象，使得打击力度大打折扣，不能充分发挥

打击职务犯罪的预防作用，没有真正实现法律对职务犯罪行为人的惩罚教育目的，使法律规定沦为“参照物”，导致法律威信

“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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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缺乏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部门领导权力运行过程中缺乏相应的制度制约，或者在权力运行过程中制约机制的弱化，导

致权力运行失控。通过对查办的 29件 45人职务犯罪案件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在这些犯罪案件中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钻了制度、

管理和监督不到位的空子，大肆进行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如水城县野钟乡财政所干部与村支两委负责人相互勾结，虚列支出

及工程完成情况，套取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共计贪污国家资金 20余万元。

3.民生领域政务信息公开力度不足。民生项目大都在基层实施，而基层的政务信息公开工作滞后。我国的政务信息长期被

政府垄断，虽然出台了政务信息公开的条例及制度，但基层的信息公开在短时期内难以得到较大的突破，加之基层个别单位及

个人对信息公开存在错误的理解，导致信息公开工作停留在表层。这导致民生领域项目建设、资金管理使用信息不公开、权力

运行不透明，让部分基层国家工作人员在实施职务犯罪过程中缺少民主监督及权力制约。

三、职务犯罪案件的预防与对策

通过对各领域发生职务犯罪的易发环节和犯罪特点的具体剖析，我们针对发案原因及特点，研究从源头上预防职务犯罪的

对策报告。预防职务犯罪的总体思路是从治本的角度出发，积极探索符合各种职务犯罪实际情况特点的多渠道、多层次的预防

机制，从而使职务犯罪在各领域得到有效遏制，为建设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法治环境。

（一）加大惩治和预防犯罪的力度，打击与预防相结合

近年来，随着各建设项目的逐渐增多，钱权交易、商业贿赂等腐败现象不可避免的滋生蔓延。因此，有效的发挥各纪检监

察部门的职能，加大预防和惩治职务犯罪工作的力度势在必行，服务地方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各地方检察机关应尽的职责，应

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将预防和打击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纠正只管办案不必防范的片面看法，树立从源头上治理腐败

的理念，将职务犯罪尤其是一些重点工程建设领域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始终放在重要位置，狠抓落实。

（二）加强警示教育，形成职务犯罪预防大环境

一是检察机关要通过“三媒一体两微”（即电视、广播、报纸、网络、微博、微信），大力加强职务犯罪预防的宣传工作，

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受众面广的特点；同时加大自媒体传播速度快的特点，扩大职务预防效果。二是结合所查处有影响的职务犯

罪案件到各职能部门、乡镇上法治课，以案释法，对公职人员进行廉政教育。在乡镇建立廉洁楷模示范村，加大对村支两委组

织的法制宣传力度。在城镇社区开展进社区法治宣传活动，制作反腐法治警示教育图册，进行巡讲，努力调动群众自觉参与预

防工作的主动性，营造社会化预防氛围。

（三）加大对重点工程建设领域的排查与监督

开展预防专项调查，掌握职务犯罪易发多发的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加强与纪检监察、建设、水利、交通等部门的联系协

调，重点关注民生工程、基础设施建设等重大项目的实施，积极配合水利、交通等部门做好工程建设领域中的预防职务犯罪工

作。建立规范化的行业竞争制度，净化市场环境，建立健全防控建筑、交通等领域商业贿赂长效机制。一方面，完善工程招投

标法律法规，规范招投标程序，防止虚假招标、互相串标、贿赂投标等现象的发生，使各工程建设企业在公平、公正、公开的

环境中自由竞争；另一方面，严格实行施工企业资质准入制度，取缔无证、越级、超范围和挂靠承接工程的行为。

（四）探索职务犯罪预防监督制约机制，并加以完善

开展职务犯罪预防调研工作，针对职务犯罪的特点，注重从机制上发现缺陷、从制度上发现漏洞，加强对各职能部门及村

支两委工作人员的权力制约和民主监督制度建立的探索，适时开展职务犯罪剖析和预防调研，避免权力过于集中。一方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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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党政监督、法律监督、社会监督的多重作用。形成齐抓共管的大格局。另一方面，要建立完善事前预防、事中监督、

事后查处的工作制度。同时要大力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在职务犯罪容易滋生的重要环节实行公开制度，如推行“阳光采购、阳

光招标”，从源头上遏制腐败。总之，要将各项预防工作落到实处、产生实效，要让更多的群众能参与到职务犯罪预防工作。


